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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2 年的国发 5 号文到 2015 年的中发 9 号文，

我国电力体制改革一直在砥砺前行。改革的设计者始终围

绕着“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宗旨勾绘蓝图，但相比上一

轮改革路径“厂网分开、主辅分离、输配分开、竞价上网”，
新一轮的电改更侧重于“三放开、一独立、三强化”，在推进

方式上更强调稳妥有序、先试点再推开。
新加坡电力行业的改革历程最早也是垂直一体化运

营，国企新加坡能源公司下设发电公司、输电公司和供电

公司，1993 年的电力行业改革实行“厂网分开”，发电公司

从新加坡能源公司（简称新能源公司）独立出来，发电市场

初步放开。1998 年开始借鉴英国经验，建立电力批发市

场，提高发电市场的开放程度，组建新的市场能源管理局

（EMA），并设定电力系统的运行者（PSO），负责电网安全

稳定运行，按分电压等级核算输电网的使用费。当一切准

备就绪，2001 年开始，按照容量的大小分阶段向用户开放

零售市场，截至 2015 年，月平均用电量在 2000 千瓦时以

上的客户已放开竞争，用电量约占总社会用电量的 80%，

目前仅剩下中小居民客户尚未放开。
我国电改将何去何从，需结合国内实际问题因地制

宜地解决，电力市场到底是选择英国分散式或是美国的

集中式，还是设计出适合国内电力市场的新模式仍待商

榷，但在电力零售市场改革方面，新加坡的现状与我国

的未来也许有着更多相似之处。我们都将按容量大小分

阶段放开客户选择权，而且新加坡电力零售市场目前仍

处于部分放开的状态，工商业客户放开速度较快，居民

客户的放开更为谨慎、稳妥。在类似的改革过渡阶段，我

们将面临很多类似的现实问题，例如如何在传统零售商

和新进入的零售商之间分配营销业务、如何在多主体之

间电费结算、如何分摊电费回收风险、如何建立保底服

务机制等。

电力用户的购电选择

目前，新加坡电力零售市场仍处于部分放开的状态。
根据年用电量，新加坡的电力用户被分为拥有自选电力供

应资格的用户和不拥有自选电力供应资格的用户。前者可

以通过定制价格配套向电力零售商购电，或者选择通过新

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传统供电公司）间接向电力批发市场

购电，或者直接在电力批发市场购电，或者与后者一样，继

续以管制定价向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购电；而后者只能以

管制定价向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购电（见图 1）。

图 1 电力用户的购电选择

新加坡电力零售市场
改革的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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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从 2001 年开始放开电力零售竞争，截至目

前，新加坡电力市场成员主要包括市场监管者（EMA）、市
场交易中心（EMC）、调度中心（PSO）、输配电运营商（目

前是 SP Pow erAssets）、发电商、市场服务商（目前是 SP
Services Ltd，即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而且是唯一的）、
电力零售商（MRP）、客户。其中，SP Pow erAssets 和 SP
Services Ltd 是同属于 SP（Sing apore Pow er）的两个独

立子公司。对终端客户而言，为他们提供营销服务的主要

有三个市场成员，即输配电运营商、市场服务商和电力零

售商。
SP Pow erAssets 作为输配电运营商，主要对输配网

络的运维、系统规划、投资等负责。具体包括如下几项业

务 ： 物 理 通 电、断 电 ， 客 户 表 计 的 报 装 服 务 ；SP
Pow erAssets 和接入电网的一方都必须拥有技术测量装

置并遵从电网接入的统一技术标准；网络的计划维修和运

行中断；网络的扩容、增容、改造、更换等。
SP Services Ltd 作为新加坡电力市场唯一的市场

服务商，主要责任是对市场成员提供如下几项市场营销

服务并按管制价格收费：计量（读表、处理表计数据）；代

理终端客户、电力零售商从批发市场购电；为拥有自主

选择权的客户转换电力零售商提供支持；为没有自主选

择权的客户提供供电服务；扮演着发电商和电力零售商

之间、电力零售商和终端客户之间差价合同结算中介的

角色。
在收费方面，政府有规定收费明细和收费标准，因此

无论是向终端客户其他电力零售商，SP Services Ltd 都

按政府的管制价格收费，对具有自主选择权的客户和没有

自主选择权的客户收费标准一视同仁。
电力零售商主要是为拥有自主选择权的电力客户

提供售电服务的。电力零售商可以直接从批发市场购

电，或从 SP Services Ltd 处购电，或从其他电力零售

商处购电。除了售电以外，电力零售商可以为客户提供

其他服务，例如电费单服务、代理客户向输配电运营商

付费等。

电费收费方式及风险分摊机制

根据客户的选择不同，可将新加坡电力市场终端客户

分为如下 5 类，即选择直接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自选电力

客户、选择不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电力零售商（NMPR）的自

选电力客户、选择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电力零售商的自选电

力客户、放弃自选权从 SP Services Ltd 处购电的自选电

力客户和只能从 SP Services Ltd 处购电的非自选电力

用户（见图 2）。

图 2 电力终端客户分类

对从 SP Services Ltd 购电的客户 （第 4、5 类），SP
Services Ltd 负责对其收费、开具发票；对选择了电力零

售商的客户（第 2、3 类），收费方式有两种，即零售商合并

计费或分开计费，向终端客户收费主体包括 SP Services
Ltd 和电力零售商，但费用内容有差异，主要由收费方式

的选择决定。
为更好地理解新加坡电力市场的结算机制，接下来将

分不同情况系统介绍新加坡电力市场中供电费、服务费、
输配电费、代收税费每项资金的流动情况。

自选电力客户，如选择了分开收费电力零售商，资

金流动情况见图 3。第 1 类终端电力客户直接参与批发

市场交易，直接与发电厂结算；第 2、3 类终端电力客户

的供电费、服务费支付给电力零售商，输配电费、代收

税费直接支付给 SP Services Ltd，直接参与市场交易

电力零售商通过电力批发市场交易将供电费支付给发

电厂，而不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电力零售商将通过 SP
Services Ltd 从批发市场购电，也通过该公司代理结

算。

图 3 新加坡电力市场资金流动情况———针对 1、2、3类客户

（电力零售商选择分开收费的情况下）

供电费； 服务费； 输配费； 代收税费

自选电力客户，选择了合并收费的电力零售商，在此

情况下，资金流动情况见图 4。第 1 类终端电力客户直接

参与批发市场交易，直接与发电厂结算；第 2、3 类终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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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客户将供电费、服务费、输配电费、代收税费合并支付给

电力零售商，对自选电力客户而言是最简单的支付方式，

由电力零售商代理其与 SP Services Ltd 结算。

图 4 新加坡电力市场资金流动情况———针对 1、2、3类客户

（电力零售商选择合并收费的情况下）

供电费； 服务费； 输配费； 代收税费

客户从 SP Services Ltd 购电情况下，资金流动情况

见图 5。第 4、5 类客户将电费支付给 SP Services Ltd，由

其代为完成供电费、服务费、输配电费、代收税费的分项结

算，客户操作上将非常简单。

图 5 新加坡电力市场资金流动情况———针对 4、5 类客户

供电费； 服务费； 输配费； 代收税费

备注（图 3～图 5）：
1.EMC（Energy Market Company）:电力批发市场

2.SP SERVICES LTD: 新加坡市场服务商（新能源服

务有限公司）

3.SP POWER ASSETS：新加坡电网资产公司

4.本图中 1~5 的含义详见图 2 电力终端客户分类

5.NMPR、MPR 的涵义与图 2 一致

目前，新加坡电力零售市场尚未全部放开，零售商负

责向终端客户收取部分或全部电费，有部分是代 SP
Services Ltd 收取的，这种情况下，由零售商承担这部分

费用的欠费风险，因此，电力市场交易规则规定零售商应

向 SP Services Ltd 支付保证金，以规避 SP Services Ltd
可能受到的客户欠费风险。保证金的估算将根据零售商的

类别和收费方式的不同而不同。

保底服务机制

新加坡电力市场相关规则中并没有明确提及保底服

务的概念，但实际上，新加坡电力法规定电力市场支持服

务的电力许可证获得者（即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应承担

的责任中涵盖了保底服务的范畴。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除

了对没有自主选择权的客户售电以外，还要求对具有自主

选择权的客户提供市场支持服务，在出现如下两种情况

时，允许客户通过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间接向电力批发市

场购电：

一是当具有自主选择权的客户无法或不再愿意从其

他电力零售商处或批发市场购电；二是当电力零售商无法

或因为任何原因拒绝向客户售电。
在这种情况下，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应及时通知这些

客户并将他们转换为通过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间接在批

发市场购电的模式，客户需自己承担电力批发市场价格波

动的风险，并向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原由零售商支付

的各项服务费。

对我国电力零售市场改革的启示

在“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体制架构下，电力零售改

革是我国本轮电改的重点内容。目前，新加坡电力零售市

场仍处于部分放开的状态，学习新加坡的改革经验有利于

为国内的改革探索提供借鉴作用。针对我国售电侧改革初

期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笔者认为新加坡的做法中有如下

几点经验可以借鉴：

在电力零售市场部分放开的情况下，营销业务逐渐从

垂直一体化下的公司分解到配电运营商、电力零售商等市

场成员共同承担，为保证平稳过渡，相对其他营销业务而

言，保底服务、计量服务、结算服务通常是在新进入的电力

零售商队伍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参与承担。在过渡阶段，

通常根据产权所有将计量服务 （即业扩报装和抄表计量）

指定由配网运营商负责，但计量数据应及时提供给为客户

服务的电力零售商，电力零售商和配网运营商都可以提供

结算服务。
在电力零售部分放开的情况下，电力零售商和配售电

公司都可以向终端客户收费，但收费内容会有所差异，这

取决于电力零售商对收费方式的选择。
无论是由谁向终端客户收费，都将遵循一个基本原

则，即“谁收费、谁就承担客户欠费风险”，当然可以通过向

客户收取保证金等形式来规避风险。
在电力零售市场部分放开的情况下，保底服务一般

由传统电力零售商提供，当新进入的电力零售商由于破

产等原因无法向原客户售电，传统电力零售商应及时提

供使这些终端客户能继续间接从批发市场购电的服务，

并按照政府规定的价格收取相关服务费用，包括代理购

电的手续费。CP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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